[bookmark: _Hlk153785515]江汉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承诺书

江汉大学：
我单位在                    （建设工程项目名称）的竣工结算审计期间，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1. 同意接受学校审计处组织开展的本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竣工结算审计。
[bookmark: _GoBack]2. 坚持实事求是编制、报送项目结算资料，保证所提供的竣工结算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并实行一次性送审、不再补报。
3. 严格执行江汉大学建设工程审计管理相关规定，积极配合审计工作，按时参加审计核对、沟通及协调会议。
4. 若项目结算书存在多报、虚报、重报、漏报、错算，或送审资料不齐全、不真实、不合规等情形，相关责任由我单位全部承担，并同意按让利处理；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同意补报或更正的除外。
5. 同意学校审计处对竣工结算资料中手续不完善、依据不充分、内容明显失真的签证及计价文件，依法依规不予采信或予以纠正。
[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6. 收到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勘察记录、审核初稿或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将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反馈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认可该阶段对应的审计结果，无任何异议。
7. 同意本项目结算审计顺延至下一年度完成（本条款仅适用于每年11月15日以后报送结算审计的建设工程项目）。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及学校寒暑假不计入审计办理时限。
8. 同意接受学校审计处对其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竣工结算咨询报告进行复核。若审计处对竣工结算咨询报告有异议，可以另行聘请其他社会审计机构复审，我单位将无条件配合复审、核对及相关调整工作。
9. 我单位授权委托（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代表本单位全权办理与竣工结算审计相关的一切事宜，结算审计期间其在审计资料上的所有签字有效，我公司均予以认可。
10. 同意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承担本项目审减率超过8%以外部分的审计费用，并同意由学校在项目结算款中予以代扣代付。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特此承诺。
附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承诺人签字：此处由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承诺单位盖章：此处盖施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